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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網上一篇文章「文化講場：集體回憶」（ 2006年12月25日）所說，「集體回憶」是2006年底最多香港人在網上搜尋的關鍵詞？怎樣才算是「集體回憶」呢？根本難有標準。說實話，這些年來港人如此熱衷懷舊，與其說是對香港人的身份的確認，更多是對九七前風光日子的懷緬與嘆息。政府清拆天星碼頭及鐘樓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，不單拖低特首民望，更促使政府制定保護「集體回憶」建築物的政策，並公佈一份五百個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名單。「集體回憶」不限於建築物，可以是一些事物或事情。每個群體的「集體回憶」各有不同，基督徒也有集體回憶，首推耶穌基督設立的聖餐；而馬利亞用香膏抺耶穌的腳更被耶穌點名列為「集體回憶」或記念的事情。按今天的經文，要成為基督徒「集體回憶」，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。

將最好的獻給主（3節）

「有一個女人」是指馬利亞（約12:1-3），她深愛耶穌，將最好的獻給主。

1. 不計代價：有聖經學者解釋：「哪噠香膏」是由印度一種名叫哪噠的植物提煉出來的名貴香油，故此用極名貴的玉瓶盛載。按下文記載，「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」（5節）。「三十多兩銀子」原文是指三百得拿利，約等於工人一年的工價。可能馬利亞的家境富裕，但她不計代價，願意將整瓶香膏澆在耶穌頭上，值得我們學習。

2. 不計體面：有聖經學者解釋，用香膏抺一個人的頭髪是一個極之尊敬的舉動（詩23:5）。在耶穌面前，馬利亞自覺卑微，不敢仰眼望耶穌，只配低頭抺耶穌的腳。不單如此，她更且用頭髪抺耶穌的腳（約12:3）。按當時的風俗，巴勒斯坦的女子只會在丈夫面前散髪，大庭廣眾要束起頭髮。但馬利亞深愛耶穌，故此顧不得這禮儀。

中國基督徒也有一些集體回憶，例如今年是馬禮遜來華傳教二百週年，他是第一位來華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。「1807年，倫敦宣道會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按立馬禮遜牧職，差他往中國宣道…航程既長，行船又苦；那年一月八日離岸啟航，到九月七日才抵達廣州（九月四日先抵達澳門），歷時八個月…1834年八月一日，馬禮遜病逝於廣州，年僅五十二歲。」（于中旻 ，網上資訊）馬禮遜將最美好的獻給主，將生命獻給了華人教會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超越世俗的舉動（4-5節）

　　馬利亞的舉動，引起周圍人的批評，但馬利亞並沒有因此退縮。

1. 超越群眾：這「幾個人」是誰？按馬太福音（26:8）是指耶穌的「門徒」，按約翰福音，其中一個是「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」（12:4）。門徒一直跟隨耶穌多年，他們的說話和態度舉足輕重。他們向馬利亞表示「很不喜悅」，甚至「生氣」，叫馬利亞十分難受。但她卻堅持自己的行動，超越群眾對事情的理解和反應。

2. 超乎常理：門徒批評馬利亞「枉費香膏」，應當變賣香膏來「賙濟窮人」。平面看來，十分合理，因為耶穌一向關顧窮人，也如此教訓人；只是看來合理的事情，背後另有歪理。首先，門徒將賙濟窮人的重要性置於尊主為大之上；第二，猶大別有用心（約12:6）。猶大貪愛錢財，時常偷竊；日後他更為了「三十塊錢」出賣耶穌（太26:15）。

說到回憶，每個人的標準也不同。去年七月底搬家，家中有不少擱置多年的東西要清理，其一是舊式的錄影帶錄播機。當我將它扔掉時，當時九歲的兒子宣奇大力反對，說他年幼時曾用此機觀看不少卡通，要留下回憶。我無奈在垃圾房檢回此「古董」，留給兒子作美好的回憶。父母總愛給兒女留下美好的回憶，但最重要是培育兒女美好的靈命，讓他們得到信仰上的美好回憶。

得到耶穌的肯定（6-9節）

　　馬利亞的舉動，雖然遭受群眾的批評，卻得到耶穌的肯定，成為千古佳話。

1. 一件美事（6-8節）：耶穌稱讚馬利亞的舉動為「美事」，第一個原因：雖然賙濟窮人甚為重要，但耶穌快要離世，服事祂的機會快將失去，而馬利亞便把握了這個機會。第二個原因：按當時習俗，死人身體需先沐浴，然用油膏抺。當受膏抺後，瓶子隨即被打破，與死人一同埋葬在墳墓裏。馬利亞的舉動，猶如在耶穌被埋葬前替祂膏抺的程序一樣。

2. 以為紀念（9節）：「你們」指當時的門徒；今天是指所有基督徒。「地方」是指傳福音的地方，包括「 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，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」（徒 1:8）；今天是指全世界有基督徒的地方。「這女人所做的」指馬利亞用頭髮膏抺耶穌的腳；今天指將最好的獻與主的舉動。「紀念」指謹記和稱頌馬利行；今天是謹記和稱頌愛主的人。

2006年已經過去，有不少大事值得港人回憶。2006年黃埔聯福堂也有一些大事，包括四月的執事會成立，五月的按牧典禮，七月的影音佈道、十二月的佈佳音、聚餐及福音主日等等，但最重要的當以「標竿40天」為首。在差不多一連兩個月的運動，教會內大部份會眾都參與，重新思想神給我們的使命，相信耶穌也會看為美事。
黃埔聯福堂成立至今，差不多十年，當中發生了不少美好的事情，弟兄姊妹的事奉和獻上，值得我們集體回憶。但願我們都不怕別人的批評或反對，願意將最好的獻給主，相信一定會得到耶穌的肯定，在若干年後成為弟兄姊妹或家人的集體回憶，成為美事。

思想問題

1. 對香港人來說，你認為什麼事情或物件有「集體回憶」的價值呢？對基督徒而言，聖經中有那些事情和人物是值得「集體回憶」呢？

2. 馬利亞如何用香膏抺耶穌？當中有什麼意義？在華人教會的歷史當中，有誰曾經將最好的獻給主呢？（3、5節；約12:1-3；詩23:5）

3. 馬利亞的舉動引起誰的批評？他們的批評合埋嗎？在信仰路上，我們會否因為別人的批評而退縮嗎？（4-5節；太26:8、15；約12:6）

4. 耶穌如何回應別人對馬利亞的批評？祂為何要為馬利亞辯護？對今天的基督徒來說，有何值得永遠紀念？（6-9節；徒 1:8）

5. 黃埔聯福堂成立至今，差不多十年。過去一年，有什麼事情值得我們「集體回憶」？過去十年，有那些事情或人物值得我們紀念？

